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996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兆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俊昇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鄭華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建築法等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

17日台內訴字第11201147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緣被告（改制前桃園縣政府）以75年12月5日75府建都字第1

65514號公告發布實施「○○（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

案」，其計畫書第七章、三、㈡明定：「後期發展地區：後

期發展地區計有二處，均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

以90年3月20日府城鄉字第35547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

（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明訂「後

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應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

成」（下稱合稱系爭都市計畫），迄未變更此部分計畫。原

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0、000、000、00

0、000、000及000地號等8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位於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



開後期發展地區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土地使

用分區為住宅區。嗣有○○市○○○○市○○○區籌備會於

103年間向被告提送桃園縣○○市○○○○市○○○區修正

後重劃計畫書（下稱○○自辦重劃計畫書），將系爭土地劃

入該○○市○○○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

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其重劃計畫書，並成立○○市○○

○○市○○○區重劃會（下稱○○自辦重劃會）。

　㈡原告擬在系爭土地上興建住宅，於110年3月24日向被告申請

發給建造執照，經被告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核予110

年8月16日（110）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平01048號建造執照

（下稱系爭建造執照），為○○自辦重劃會以110年9月23日

○○自重字第1100064號函（下稱110年9月23日函）予被告

告知發現於其重劃區範圍內有系爭建造執照工程圍設圍籬，

經被告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先後以110年9月24日桃建

照字第110068195號函（下稱110年9月24日函）、110年10月

29日桃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0年10月29日函)向

原告表示：系爭土○○市○○○區範圍尚未重劃完竣，系爭

建造執照應依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辦理，經被告建管處

依照「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下

稱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抽查後認為涉及系爭都市

計畫受規範事項，應由系爭建築執照起造人及設計人依規定

辦理，並就系爭建造執照予以列管其勘驗及使用執照（下稱

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

述書函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為被告以112年1月13日府都建

照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未予同意（下稱112年1月13日

函），乃認被告就其申請未解除系爭列管之處分，有應作為

而不作為情事，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2年6月17日台內訴

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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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依○○自辦重劃計畫書之圖說，將重劃區分為已重劃範圍及

後期發展區範圍。系爭土地屬平南段後期發展區範圍，該區

前已有數個自辦重劃區，系爭土地根本無重劃需要，上開重

劃計畫書圖說之主要重劃區為山子頂段之土地，相距系爭土

地約有800公尺至1公里，原告並不同意劃入該重劃區，且亦

無劃入必要。　　

　㈡系爭建築執照遭系爭列管，起因於○○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

23日函之要求，被告建管處即先後以110年9月24日函告知將

抽查、以110年10月29日函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此

已造成原告無法繼續興建工程之實質影響，而非僅為形式上

主管機關之通知。惟被告並未說明為何僅因○○自辦重劃會

110年9月23日函即可以依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為列

管，況被告並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公告禁限建，應

不得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

述書函申請被告解除列管未果，經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

爰請求被告應依原告申請為解除系爭建造執照列管之行政處

分。又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審認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

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得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被告依○○自

辦重劃會違法請求，以所謂內部行政規則之管理方式，造成

原告之權益受損，原告當可依民法第767條、行政訴訟法第8

條第1項，請求排除被告之勘驗及使用執照列管行為（參照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訴願決定撤銷。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

　　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

分。

  ⒉備位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

三、被告答辯要旨：

　㈠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抽查，因系爭土地尚未完成市地重劃，

應配合完成市地重劃以符合都市計劃而依法管制。系爭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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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註記於內部之「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中，以提醒

審查或協審人員本件仍有合法性不確定之情有待確認，須於

核發使用執照前確認其合法性，僅係內部審查行為之管理措

施，屬事實行為，並非對外之行政處分。況於本件訴願期

間，原告已知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2款之

異議程序，然原告迄今已逾2年仍未提出異議，則系爭列管

縱屬行政處分，亦已不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㈡原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始終未能陳明請求權基礎，原

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或一般給付之訴，均無公法上請求權，

欠缺起訴要件，與法不合，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規定駁回其訴訟。

　㈢系爭土地其中803、804號土地前手地主曾領取水泥地補償

金，已有同意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計畫書為符合「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過半數同意」之市

地重劃案，已具有強制效力，尚非原告可片面表示不參與即

可單獨脫離重劃。又內政部已先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1

項第1款規定為系爭土地移轉等管制，即113年11月25日台內

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3年11月26日府地重

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

○○○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3年12月1

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9個月）；暨內政部114年8月19

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4年8月21日府

地重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

○○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4

年9月10日至115年3月9日止共計6個月）在案。本件雖無依

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1項第2款就系爭土地為禁限建管

制，然係依據建築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系爭建造執照仍

不可以妨礙都市計畫。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

系爭都市計畫（原處分卷第3-112頁）、103年○○自辦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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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原處分卷第389-447頁）及被告103年6月17日府地

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原處分卷第525-526頁）、系爭建

造執照（本院卷第19-33頁）、○○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

日函（本院卷第215頁）、被告建管處110年9月24日函（本

院卷第39頁）、被告建管處110年10月29日函及簽呈（本院

卷第217-219頁）、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

缺失查核表影本及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照片及本件

之系爭列管註記影本（原處分卷第531-535頁）、原告111年

5月16日行政聲請書及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本院卷

第47-53頁、第55-57頁）、被告112年1月13日函（訴願卷第

170-17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1-67頁）等件附卷可

稽，洵堪認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憲法所保

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

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

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

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

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

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害

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

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行為（最高

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

照）。準此，人民因國家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因行政處分之

違法執行所造成之結果，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或第3

項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處分之效力，再依同法第8條第1

項規定請求行政法院判決予以除去，以回復未受侵害前之狀

態，此即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而結果除去請求權可作為

公法上一般給付訴訟之請求權，係以侵害狀態繼續存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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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除去回復至行政行為前狀態之可能為前提要件（最高行政

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㈡次按建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

用或拆除之許可。」第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

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

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

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一、妨礙

都市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

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

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86條第

2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

罰：二、……；其有第58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

物，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並未授權主管建築機關得訂

定相關管制或處罰規定。被告為執行內政部訂定之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稱內政部抽查作業要

點，訴願卷第144-145頁），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

方式（訴願卷第146-148頁）。而按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第1

點規定：「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

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

訂定本要點。」可知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及桃園市建造執照

抽查執行方式僅係內政部及被告基於建築主管行政機關地

位，就關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

範，性質上屬於行政規則，且對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方

式僅為列管（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1款），

然此列管行政行為，僅係行政主管機關於所執掌建築執照案

件抽查紀錄檔案冊上註記列管，屬行政部門所為內部作業簿

冊之記載，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即未能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本件被告依據桃

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就系爭建造執照註記系爭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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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拒絕原告請求解除系

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核屬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

拒絕行為亦非行政處分。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行政訴訟法

第8條第1項之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

裁字第4303號裁定、106年度判字第283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本件原告主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先位聲明請求被告

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

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先予

敘明。

　㈢原告復主張系爭列管違法致損害原告權益，備位聲明乃依行

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侵害即解除系爭列管云云。惟

承前㈠所述，原告得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前提要件

係原告基本權受行政機關違法侵害為前提要件。經查：

　1.按都市計畫法第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

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

用。」第17條第1項規定：「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

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

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

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

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

開始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第2項規定：

「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

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

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

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市計畫法桃

園市施行細則第2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

所稱能確定建築線，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豎立樁

誌，而能確定建築線者而言；……」系爭建造執照所涉系爭

土地，既位於系爭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

之後期發展地區，自應受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範，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嗣有○○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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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向被告提送○○自辦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都市計畫將該

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

成，即將系爭土地劃入該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經被告以

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核定該重劃計畫

書，並經成立○○自辦重劃會執行該重劃計畫等情，業如前

述，則系爭土地自不得妨礙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揆諸

前揭法文規定，被告對於系爭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雖對

於得確定建築線者得核發建造執照，惟本得限制其使用人為

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合先敘明。

　2.次按建築法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就建築採發予執照之方式管理，

且於建築工程中，有必要勘驗部分，應由建築主管機關於核

定建築計畫時，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得繼

續施工，且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均得隨時加以勘驗，直

至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

用執照。若就必要勘驗部分未按時申報勘驗或經建築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勘驗後，發現有建築法第58條各款情形時，即得

施以罰鍰、勒令停工、命補辦手續或命修改、拆除等處分

（參照建築法第1條、第26條第1項、第56條、第58條、第70

條、第87條第7款等規定）；另就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

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部分，現行採取行政與技術

分立制度，即由建築主管機關就規定項目為審查及鑑定，分

為查核項目（包括諸如書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圖說項

目）等及審查項目（包括基地條件限制、土地使用管制等項

目），其餘項目則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

法規定簽證負責等（參照建築法第34條及其第3項所授權內

政部訂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

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此外，內政部訂定內政

部抽查作業要點，被告為執行此作業要點訂有桃園市建造執

照抽查執行方式，均為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就規定項目、

簽證項目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雖屬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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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業如前述，其規定內容於不得違反建築法前揭規定之建

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之立法目的，亦不增加建築法關

於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所無之限制之範圍內，被告

本於其建築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

方式，將其認為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者列為審查項目，就系

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核無違法，即原告並無受被告機關

違法侵害可言。則原告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

解除系爭列管，難認有據。況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以110年1

0月29日函知為系爭列管後，原告曾於110年11月24日向被告

申報開工業經被告准予備查，此有被告110年11月24日府都

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36頁），

復據原告自陳系爭建造執照工程迄未曾進行興建，故而未曾

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等語（本院卷第329頁），則

日後果如原告向被告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未獲允准

時尚非不得另行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從而，原告以被告所為

系爭列管違法，主張依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備位聲明請

求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告依其

申請作成解除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原告備位聲明以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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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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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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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996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兆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俊昇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鄭華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建築法等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11201147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緣被告（改制前桃園縣政府）以75年12月5日75府建都字第165514號公告發布實施「○○（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案」，其計畫書第七章、三、㈡明定：「後期發展地區：後期發展地區計有二處，均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以90年3月20日府城鄉字第35547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明訂「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應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下稱合稱系爭都市計畫），迄未變更此部分計畫。原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8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位於上開後期發展地區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嗣有○○市○○○○市○○○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桃園縣○○市○○○○市○○○區修正後重劃計畫書（下稱○○自辦重劃計畫書），將系爭土地劃入該○○市○○○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其重劃計畫書，並成立○○市○○○○市○○○區重劃會（下稱○○自辦重劃會）。
　㈡原告擬在系爭土地上興建住宅，於110年3月24日向被告申請發給建造執照，經被告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核予110年8月16日（110）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平01048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造執照），為○○自辦重劃會以110年9月23日○○自重字第1100064號函（下稱110年9月23日函）予被告告知發現於其重劃區範圍內有系爭建造執照工程圍設圍籬，經被告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先後以110年9月24日桃建照字第110068195號函（下稱110年9月24日函）、110年10月29日桃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0年10月29日函)向原告表示：系爭土○○市○○○區範圍尚未重劃完竣，系爭建造執照應依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辦理，經被告建管處依照「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下稱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抽查後認為涉及系爭都市計畫受規範事項，應由系爭建築執照起造人及設計人依規定辦理，並就系爭建造執照予以列管其勘驗及使用執照（下稱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為被告以112年1月13日府都建照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未予同意（下稱112年1月13日函），乃認被告就其申請未解除系爭列管之處分，有應作為而不作為情事，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
　㈠依○○自辦重劃計畫書之圖說，將重劃區分為已重劃範圍及後期發展區範圍。系爭土地屬平南段後期發展區範圍，該區前已有數個自辦重劃區，系爭土地根本無重劃需要，上開重劃計畫書圖說之主要重劃區為山子頂段之土地，相距系爭土地約有800公尺至1公里，原告並不同意劃入該重劃區，且亦無劃入必要。　　
　㈡系爭建築執照遭系爭列管，起因於○○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之要求，被告建管處即先後以110年9月24日函告知將抽查、以110年10月29日函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此已造成原告無法繼續興建工程之實質影響，而非僅為形式上主管機關之通知。惟被告並未說明為何僅因○○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即可以依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為列管，況被告並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公告禁限建，應不得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申請被告解除列管未果，經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爰請求被告應依原告申請為解除系爭建造執照列管之行政處分。又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審認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得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被告依○○自辦重劃會違法請求，以所謂內部行政規則之管理方式，造成原告之權益受損，原告當可依民法第767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被告之勘驗及使用執照列管行為（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訴願決定撤銷。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
　　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
  ⒉備位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
三、被告答辯要旨：
　㈠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抽查，因系爭土地尚未完成市地重劃，應配合完成市地重劃以符合都市計劃而依法管制。系爭列管乃註記於內部之「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中，以提醒審查或協審人員本件仍有合法性不確定之情有待確認，須於核發使用執照前確認其合法性，僅係內部審查行為之管理措施，屬事實行為，並非對外之行政處分。況於本件訴願期間，原告已知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2款之異議程序，然原告迄今已逾2年仍未提出異議，則系爭列管縱屬行政處分，亦已不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㈡原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始終未能陳明請求權基礎，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或一般給付之訴，均無公法上請求權，欠缺起訴要件，與法不合，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駁回其訴訟。
　㈢系爭土地其中803、804號土地前手地主曾領取水泥地補償金，已有同意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計畫書為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過半數同意」之市地重劃案，已具有強制效力，尚非原告可片面表示不參與即可單獨脫離重劃。又內政部已先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1項第1款規定為系爭土地移轉等管制，即113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3年11月26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3年12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9個月）；暨內政部114年8月19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4年8月21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4年9月10日至115年3月9日止共計6個月）在案。本件雖無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1項第2款就系爭土地為禁限建管制，然係依據建築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系爭建造執照仍不可以妨礙都市計畫。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都市計畫（原處分卷第3-112頁）、103年○○自辦重劃計畫書（原處分卷第389-447頁）及被告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原處分卷第525-526頁）、系爭建造執照（本院卷第19-33頁）、○○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本院卷第215頁）、被告建管處110年9月24日函（本院卷第39頁）、被告建管處110年10月29日函及簽呈（本院卷第217-219頁）、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核表影本及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照片及本件之系爭列管註記影本（原處分卷第531-535頁）、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及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本院卷第47-53頁、第55-57頁）、被告112年1月13日函（訴願卷第170-17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1-67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行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準此，人民因國家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因行政處分之違法執行所造成之結果，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處分之效力，再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行政法院判決予以除去，以回復未受侵害前之狀態，此即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而結果除去請求權可作為公法上一般給付訴訟之請求權，係以侵害狀態繼續存在，且有除去回復至行政行為前狀態之可能為前提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㈡次按建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第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一、妨礙都市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四、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86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二、……；其有第58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並未授權主管建築機關得訂定相關管制或處罰規定。被告為執行內政部訂定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稱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訴願卷第144-145頁），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訴願卷第146-148頁）。而按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可知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及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僅係內政部及被告基於建築主管行政機關地位，就關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屬於行政規則，且對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方式僅為列管（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1款），然此列管行政行為，僅係行政主管機關於所執掌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上註記列管，屬行政部門所為內部作業簿冊之記載，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即未能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本件被告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就系爭建造執照註記系爭列管，僅係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拒絕原告請求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核屬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為亦非行政處分。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4303號裁定、106年度判字第28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原告主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先予敘明。
　㈢原告復主張系爭列管違法致損害原告權益，備位聲明乃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侵害即解除系爭列管云云。惟承前㈠所述，原告得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前提要件係原告基本權受行政機關違法侵害為前提要件。經查：
　1.按都市計畫法第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第17條第1項規定：「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第2項規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2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稱能確定建築線，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豎立樁誌，而能確定建築線者而言；……」系爭建造執照所涉系爭土地，既位於系爭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後期發展地區，自應受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範，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有○○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自辦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都市計畫將該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即將系爭土地劃入該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核定該重劃計畫書，並經成立○○自辦重劃會執行該重劃計畫等情，業如前述，則系爭土地自不得妨礙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揆諸前揭法文規定，被告對於系爭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雖對於得確定建築線者得核發建造執照，惟本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合先敘明。
　2.次按建築法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就建築採發予執照之方式管理，且於建築工程中，有必要勘驗部分，應由建築主管機關於核定建築計畫時，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且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均得隨時加以勘驗，直至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若就必要勘驗部分未按時申報勘驗或經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勘驗後，發現有建築法第58條各款情形時，即得施以罰鍰、勒令停工、命補辦手續或命修改、拆除等處分（參照建築法第1條、第26條第1項、第56條、第58條、第70條、第87條第7款等規定）；另就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部分，現行採取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即由建築主管機關就規定項目為審查及鑑定，分為查核項目（包括諸如書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圖說項目）等及審查項目（包括基地條件限制、土地使用管制等項目），其餘項目則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定簽證負責等（參照建築法第34條及其第3項所授權內政部訂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此外，內政部訂定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被告為執行此作業要點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均為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就規定項目、簽證項目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雖屬行政規則，業如前述，其規定內容於不得違反建築法前揭規定之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之立法目的，亦不增加建築法關於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所無之限制之範圍內，被告本於其建築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將其認為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者列為審查項目，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核無違法，即原告並無受被告機關違法侵害可言。則原告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難認有據。況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以110年10月29日函知為系爭列管後，原告曾於110年11月24日向被告申報開工業經被告准予備查，此有被告110年11月24日府都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36頁），復據原告自陳系爭建造執照工程迄未曾進行興建，故而未曾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等語（本院卷第329頁），則日後果如原告向被告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未獲允准時尚非不得另行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從而，原告以被告所為系爭列管違法，主張依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告依其申請作成解除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備位聲明以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996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兆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俊昇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鄭華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建築法等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

17日台內訴字第11201147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緣被告（改制前桃園縣政府）以75年12月5日75府建都字第16

    5514號公告發布實施「○○（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案」，其

    計畫書第七章、三、㈡明定：「後期發展地區：後期發展地

    區計有二處，均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以90年3月2

    0日府城鄉字第35547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山子頂地區

    ）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明訂「後期發展地區尚

    未辦理重劃之土地應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下稱合稱

    系爭都市計畫），迄未變更此部分計畫。原告所有坐落○○市

    ○○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

    8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位於上開後期發展地區範圍內，

    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嗣有○○

    市○○○○市○○○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桃園縣○○市○○○○

    市○○○區修正後重劃計畫書（下稱○○自辦重劃計畫書），將

    系爭土地劃入該○○市○○○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

    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其重劃計畫書，並成立○○市

    ○○○○市○○○區重劃會（下稱○○自辦重劃會）。

　㈡原告擬在系爭土地上興建住宅，於110年3月24日向被告申請

    發給建造執照，經被告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核予110

    年8月16日（110）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平01048號建造執照

    （下稱系爭建造執照），為○○自辦重劃會以110年9月23日○○

    自重字第1100064號函（下稱110年9月23日函）予被告告知

    發現於其重劃區範圍內有系爭建造執照工程圍設圍籬，經被

    告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先後以110年9月24日桃建照字

    第110068195號函（下稱110年9月24日函）、110年10月29日

    桃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0年10月29日函)向原告

    表示：系爭土○○市○○○區範圍尚未重劃完竣，系爭建造執照

    應依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辦理，經被告建管處依照「桃

    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下稱桃園市

    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抽查後認為涉及系爭都市計畫受規

    範事項，應由系爭建築執照起造人及設計人依規定辦理，並

    就系爭建造執照予以列管其勘驗及使用執照（下稱系爭列管

    ）。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

    述書函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為被告以112年1月13日府都建

    照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未予同意（下稱112年1月13日函）

    ，乃認被告就其申請未解除系爭列管之處分，有應作為而不

    作為情事，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

    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

　㈠依○○自辦重劃計畫書之圖說，將重劃區分為已重劃範圍及後

    期發展區範圍。系爭土地屬平南段後期發展區範圍，該區前

    已有數個自辦重劃區，系爭土地根本無重劃需要，上開重劃

    計畫書圖說之主要重劃區為山子頂段之土地，相距系爭土地

    約有800公尺至1公里，原告並不同意劃入該重劃區，且亦無

    劃入必要。　　

　㈡系爭建築執照遭系爭列管，起因於○○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

    日函之要求，被告建管處即先後以110年9月24日函告知將抽

    查、以110年10月29日函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此已

    造成原告無法繼續興建工程之實質影響，而非僅為形式上主

    管機關之通知。惟被告並未說明為何僅因○○自辦重劃會110

    年9月23日函即可以依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為列管

    ，況被告並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公告禁限建，應不

    得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

    述書函申請被告解除列管未果，經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

    爰請求被告應依原告申請為解除系爭建造執照列管之行政處

    分。又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審認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

    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得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被告依○○自辦

    重劃會違法請求，以所謂內部行政規則之管理方式，造成原

    告之權益受損，原告當可依民法第767條、行政訴訟法第8條

    第1項，請求排除被告之勘驗及使用執照列管行為（參照最

    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訴願決定撤銷。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

　　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

      分。

  ⒉備位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

三、被告答辯要旨：

　㈠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抽查，因系爭土地尚未完成市地重劃，

    應配合完成市地重劃以符合都市計劃而依法管制。系爭列管

    乃註記於內部之「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中，以提醒

    審查或協審人員本件仍有合法性不確定之情有待確認，須於

    核發使用執照前確認其合法性，僅係內部審查行為之管理措

    施，屬事實行為，並非對外之行政處分。況於本件訴願期間

    ，原告已知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2款之異

    議程序，然原告迄今已逾2年仍未提出異議，則系爭列管縱

    屬行政處分，亦已不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㈡原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始終未能陳明請求權基礎，原

    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或一般給付之訴，均無公法上請求權，

    欠缺起訴要件，與法不合，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規定駁回其訴訟。

　㈢系爭土地其中803、804號土地前手地主曾領取水泥地補償金

    ，已有同意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計畫書為符合「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過半數同意」之市地重

    劃案，已具有強制效力，尚非原告可片面表示不參與即可單

    獨脫離重劃。又內政部已先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1項第1

    款規定為系爭土地移轉等管制，即113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

    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3年11月26日府地重字第0

    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

    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3年12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

    日止共計9個月）；暨內政部114年8月19日台內地字第00000

    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4年8月21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

    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

    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4年9月10日至115年3月9日止共計6

    個月）在案。本件雖無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1項第2款

    就系爭土地為禁限建管制，然係依據建築法第58條及第59條

    規定，系爭建造執照仍不可以妨礙都市計畫。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

    系爭都市計畫（原處分卷第3-112頁）、103年○○自辦重劃計

    畫書（原處分卷第389-447頁）及被告103年6月17日府地重

    字第1030140338號函（原處分卷第525-526頁）、系爭建造

    執照（本院卷第19-33頁）、○○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

    （本院卷第215頁）、被告建管處110年9月24日函（本院卷

    第39頁）、被告建管處110年10月29日函及簽呈（本院卷第2

    17-219頁）、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

    核表影本及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照片及本件之系爭

    列管註記影本（原處分卷第531-535頁）、原告111年5月16

    日行政聲請書及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本院卷第47-5

    3頁、第55-57頁）、被告112年1月13日函（訴願卷第170-17

    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1-67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

    認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憲法所保

    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

    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

    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

    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

    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

    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害

    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

    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行為（最高

    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準此，人民因國家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因行政處分之違

    法執行所造成之結果，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

    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處分之效力，再依同法第8條第1項

    規定請求行政法院判決予以除去，以回復未受侵害前之狀態

    ，此即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而結果除去請求權可作為公

    法上一般給付訴訟之請求權，係以侵害狀態繼續存在，且有

    除去回復至行政行為前狀態之可能為前提要件（最高行政法

    院109年度上字第9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㈡次按建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

    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

    或拆除之許可。」第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

    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

    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一、妨礙都市

    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四、

    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或位

    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違反

    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86條第2款

    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二

    、……；其有第58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

    改或強制拆除之。」並未授權主管建築機關得訂定相關管制

    或處罰規定。被告為執行內政部訂定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稱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訴願卷

    第144-145頁），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訴願

    卷第146-148頁）。而按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

    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

    立制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

    。」可知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及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

    式僅係內政部及被告基於建築主管行政機關地位，就關於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屬於

    行政規則，且對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方式僅為列管（桃

    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1款），然此列管行政行

    為，僅係行政主管機關於所執掌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

    冊上註記列管，屬行政部門所為內部作業簿冊之記載，法律

    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即未能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本件被告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

    查執行方式就系爭建造執照註記系爭列管，僅係事實行為，

    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拒絕原告請求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

    爭列管，核屬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為亦非行

    政處分。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一

    般給付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4303號裁

    定、106年度判字第28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原告

    主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

    月16日行政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

    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先予敘明。

　㈢原告復主張系爭列管違法致損害原告權益，備位聲明乃依行

    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侵害即解除系爭列管云云。惟

    承前㈠所述，原告得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前提要件

    係原告基本權受行政機關違法侵害為前提要件。經查：

　1.按都市計畫法第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

    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

    用。」第17條第1項規定：「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

    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

    ，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

    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

    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

    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第2項規定：「未發

    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

    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

    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

    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

    行細則第2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稱能

    確定建築線，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豎立樁誌，而能

    確定建築線者而言；……」系爭建造執照所涉系爭土地，既位

    於系爭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後期發展

    地區，自應受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範，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嗣有○○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

    ○自辦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都市計畫將該後期發展地區尚未

    辦理重劃之土地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即將系爭土地劃

    入該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

    字第1030140338號函核定該重劃計畫書，並經成立○○自辦重

    劃會執行該重劃計畫等情，業如前述，則系爭土地自不得妨

    礙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揆諸前揭法文規定，被告對於

    系爭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雖對於得確定建築線者得核發

    建造執照，惟本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合

    先敘明。

　2.次按建築法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就建築採發予執照之方式管理，

    且於建築工程中，有必要勘驗部分，應由建築主管機關於核

    定建築計畫時，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得繼

    續施工，且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均得隨時加以勘驗，直

    至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

    用執照。若就必要勘驗部分未按時申報勘驗或經建築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勘驗後，發現有建築法第58條各款情形時，即得

    施以罰鍰、勒令停工、命補辦手續或命修改、拆除等處分（

    參照建築法第1條、第26條第1項、第56條、第58條、第70條

    、第87條第7款等規定）；另就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或

    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部分，現行採取行政與技術分

    立制度，即由建築主管機關就規定項目為審查及鑑定，分為

    查核項目（包括諸如書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圖說項目）

    等及審查項目（包括基地條件限制、土地使用管制等項目）

    ，其餘項目則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

    定簽證負責等（參照建築法第34條及其第3項所授權內政部

    訂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此外，內政部訂定內政部抽

    查作業要點，被告為執行此作業要點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

    查執行方式，均為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就規定項目、簽證

    項目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雖屬行政規則，業

    如前述，其規定內容於不得違反建築法前揭規定之建築執照

    審查、工程勘驗申報之立法目的，亦不增加建築法關於建築

    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所無之限制之範圍內，被告本於其

    建築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

    將其認為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者列為審查項目，就系爭建造

    執照為系爭列管，核無違法，即原告並無受被告機關違法侵

    害可言。則原告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解除系

    爭列管，難認有據。況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以110年10月29

    日函知為系爭列管後，原告曾於110年11月24日向被告申報

    開工業經被告准予備查，此有被告110年11月24日府都建施

    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36頁），復據

    原告自陳系爭建造執照工程迄未曾進行興建，故而未曾申報

    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等語（本院卷第329頁），則日後

    果如原告向被告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未獲允准時尚

    非不得另行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從而，原告以被告所為系爭

    列管違法，主張依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備位聲明請求被

    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告依其

    申請作成解除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至原告備位聲明以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996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兆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俊昇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鄭華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建築法等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11201147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緣被告（改制前桃園縣政府）以75年12月5日75府建都字第165514號公告發布實施「○○（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案」，其計畫書第七章、三、㈡明定：「後期發展地區：後期發展地區計有二處，均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以90年3月20日府城鄉字第35547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明訂「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應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下稱合稱系爭都市計畫），迄未變更此部分計畫。原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8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位於上開後期發展地區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嗣有○○市○○○○市○○○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桃園縣○○市○○○○市○○○區修正後重劃計畫書（下稱○○自辦重劃計畫書），將系爭土地劃入該○○市○○○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其重劃計畫書，並成立○○市○○○○市○○○區重劃會（下稱○○自辦重劃會）。
　㈡原告擬在系爭土地上興建住宅，於110年3月24日向被告申請發給建造執照，經被告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核予110年8月16日（110）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平01048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造執照），為○○自辦重劃會以110年9月23日○○自重字第1100064號函（下稱110年9月23日函）予被告告知發現於其重劃區範圍內有系爭建造執照工程圍設圍籬，經被告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先後以110年9月24日桃建照字第110068195號函（下稱110年9月24日函）、110年10月29日桃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0年10月29日函)向原告表示：系爭土○○市○○○區範圍尚未重劃完竣，系爭建造執照應依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辦理，經被告建管處依照「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下稱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抽查後認為涉及系爭都市計畫受規範事項，應由系爭建築執照起造人及設計人依規定辦理，並就系爭建造執照予以列管其勘驗及使用執照（下稱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為被告以112年1月13日府都建照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未予同意（下稱112年1月13日函），乃認被告就其申請未解除系爭列管之處分，有應作為而不作為情事，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
　㈠依○○自辦重劃計畫書之圖說，將重劃區分為已重劃範圍及後期發展區範圍。系爭土地屬平南段後期發展區範圍，該區前已有數個自辦重劃區，系爭土地根本無重劃需要，上開重劃計畫書圖說之主要重劃區為山子頂段之土地，相距系爭土地約有800公尺至1公里，原告並不同意劃入該重劃區，且亦無劃入必要。　　
　㈡系爭建築執照遭系爭列管，起因於○○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之要求，被告建管處即先後以110年9月24日函告知將抽查、以110年10月29日函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此已造成原告無法繼續興建工程之實質影響，而非僅為形式上主管機關之通知。惟被告並未說明為何僅因○○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即可以依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為列管，況被告並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公告禁限建，應不得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申請被告解除列管未果，經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爰請求被告應依原告申請為解除系爭建造執照列管之行政處分。又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審認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得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被告依○○自辦重劃會違法請求，以所謂內部行政規則之管理方式，造成原告之權益受損，原告當可依民法第767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被告之勘驗及使用執照列管行為（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訴願決定撤銷。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
　　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
  ⒉備位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
三、被告答辯要旨：
　㈠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抽查，因系爭土地尚未完成市地重劃，應配合完成市地重劃以符合都市計劃而依法管制。系爭列管乃註記於內部之「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中，以提醒審查或協審人員本件仍有合法性不確定之情有待確認，須於核發使用執照前確認其合法性，僅係內部審查行為之管理措施，屬事實行為，並非對外之行政處分。況於本件訴願期間，原告已知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2款之異議程序，然原告迄今已逾2年仍未提出異議，則系爭列管縱屬行政處分，亦已不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㈡原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始終未能陳明請求權基礎，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或一般給付之訴，均無公法上請求權，欠缺起訴要件，與法不合，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駁回其訴訟。
　㈢系爭土地其中803、804號土地前手地主曾領取水泥地補償金，已有同意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計畫書為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過半數同意」之市地重劃案，已具有強制效力，尚非原告可片面表示不參與即可單獨脫離重劃。又內政部已先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1項第1款規定為系爭土地移轉等管制，即113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3年11月26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3年12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9個月）；暨內政部114年8月19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4年8月21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4年9月10日至115年3月9日止共計6個月）在案。本件雖無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1項第2款就系爭土地為禁限建管制，然係依據建築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系爭建造執照仍不可以妨礙都市計畫。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都市計畫（原處分卷第3-112頁）、103年○○自辦重劃計畫書（原處分卷第389-447頁）及被告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原處分卷第525-526頁）、系爭建造執照（本院卷第19-33頁）、○○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本院卷第215頁）、被告建管處110年9月24日函（本院卷第39頁）、被告建管處110年10月29日函及簽呈（本院卷第217-219頁）、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核表影本及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照片及本件之系爭列管註記影本（原處分卷第531-535頁）、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及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本院卷第47-53頁、第55-57頁）、被告112年1月13日函（訴願卷第170-17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1-67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行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準此，人民因國家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因行政處分之違法執行所造成之結果，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處分之效力，再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行政法院判決予以除去，以回復未受侵害前之狀態，此即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而結果除去請求權可作為公法上一般給付訴訟之請求權，係以侵害狀態繼續存在，且有除去回復至行政行為前狀態之可能為前提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㈡次按建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第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一、妨礙都市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四、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86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二、……；其有第58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並未授權主管建築機關得訂定相關管制或處罰規定。被告為執行內政部訂定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稱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訴願卷第144-145頁），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訴願卷第146-148頁）。而按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可知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及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僅係內政部及被告基於建築主管行政機關地位，就關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屬於行政規則，且對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方式僅為列管（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1款），然此列管行政行為，僅係行政主管機關於所執掌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上註記列管，屬行政部門所為內部作業簿冊之記載，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即未能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本件被告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就系爭建造執照註記系爭列管，僅係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拒絕原告請求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核屬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為亦非行政處分。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4303號裁定、106年度判字第28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原告主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先予敘明。
　㈢原告復主張系爭列管違法致損害原告權益，備位聲明乃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侵害即解除系爭列管云云。惟承前㈠所述，原告得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前提要件係原告基本權受行政機關違法侵害為前提要件。經查：
　1.按都市計畫法第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第17條第1項規定：「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第2項規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2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稱能確定建築線，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豎立樁誌，而能確定建築線者而言；……」系爭建造執照所涉系爭土地，既位於系爭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後期發展地區，自應受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範，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有○○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自辦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都市計畫將該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即將系爭土地劃入該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核定該重劃計畫書，並經成立○○自辦重劃會執行該重劃計畫等情，業如前述，則系爭土地自不得妨礙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揆諸前揭法文規定，被告對於系爭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雖對於得確定建築線者得核發建造執照，惟本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合先敘明。
　2.次按建築法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就建築採發予執照之方式管理，且於建築工程中，有必要勘驗部分，應由建築主管機關於核定建築計畫時，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且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均得隨時加以勘驗，直至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若就必要勘驗部分未按時申報勘驗或經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勘驗後，發現有建築法第58條各款情形時，即得施以罰鍰、勒令停工、命補辦手續或命修改、拆除等處分（參照建築法第1條、第26條第1項、第56條、第58條、第70條、第87條第7款等規定）；另就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部分，現行採取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即由建築主管機關就規定項目為審查及鑑定，分為查核項目（包括諸如書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圖說項目）等及審查項目（包括基地條件限制、土地使用管制等項目），其餘項目則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定簽證負責等（參照建築法第34條及其第3項所授權內政部訂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此外，內政部訂定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被告為執行此作業要點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均為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就規定項目、簽證項目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雖屬行政規則，業如前述，其規定內容於不得違反建築法前揭規定之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之立法目的，亦不增加建築法關於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所無之限制之範圍內，被告本於其建築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將其認為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者列為審查項目，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核無違法，即原告並無受被告機關違法侵害可言。則原告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難認有據。況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以110年10月29日函知為系爭列管後，原告曾於110年11月24日向被告申報開工業經被告准予備查，此有被告110年11月24日府都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36頁），復據原告自陳系爭建造執照工程迄未曾進行興建，故而未曾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等語（本院卷第329頁），則日後果如原告向被告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未獲允准時尚非不得另行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從而，原告以被告所為系爭列管違法，主張依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告依其申請作成解除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備位聲明以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996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兆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江俊昇               

訴訟代理人  許啟龍律師

            張雅蘋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鄭華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建築法等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112011475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㈠緣被告（改制前桃園縣政府）以75年12月5日75府建都字第165514號公告發布實施「○○（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案」，其計畫書第七章、三、㈡明定：「後期發展地區：後期發展地區計有二處，均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以90年3月20日府城鄉字第35547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明訂「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應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下稱合稱系爭都市計畫），迄未變更此部分計畫。原告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及000地號等8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位於上開後期發展地區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嗣有○○市○○○○市○○○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桃園縣○○市○○○○市○○○區修正後重劃計畫書（下稱○○自辦重劃計畫書），將系爭土地劃入該○○市○○○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其重劃計畫書，並成立○○市○○○○市○○○區重劃會（下稱○○自辦重劃會）。

　㈡原告擬在系爭土地上興建住宅，於110年3月24日向被告申請發給建造執照，經被告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核予110年8月16日（110）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平01048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造執照），為○○自辦重劃會以110年9月23日○○自重字第1100064號函（下稱110年9月23日函）予被告告知發現於其重劃區範圍內有系爭建造執照工程圍設圍籬，經被告建築管理處（下稱建管處）先後以110年9月24日桃建照字第110068195號函（下稱110年9月24日函）、110年10月29日桃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0年10月29日函)向原告表示：系爭土○○市○○○區範圍尚未重劃完竣，系爭建造執照應依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辦理，經被告建管處依照「桃園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下稱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抽查後認為涉及系爭都市計畫受規範事項，應由系爭建築執照起造人及設計人依規定辦理，並就系爭建造執照予以列管其勘驗及使用執照（下稱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為被告以112年1月13日府都建照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未予同意（下稱112年1月13日函），乃認被告就其申請未解除系爭列管之處分，有應作為而不作為情事，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112年6月17日台內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

　㈠依○○自辦重劃計畫書之圖說，將重劃區分為已重劃範圍及後期發展區範圍。系爭土地屬平南段後期發展區範圍，該區前已有數個自辦重劃區，系爭土地根本無重劃需要，上開重劃計畫書圖說之主要重劃區為山子頂段之土地，相距系爭土地約有800公尺至1公里，原告並不同意劃入該重劃區，且亦無劃入必要。　　

　㈡系爭建築執照遭系爭列管，起因於○○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之要求，被告建管處即先後以110年9月24日函告知將抽查、以110年10月29日函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此已造成原告無法繼續興建工程之實質影響，而非僅為形式上主管機關之通知。惟被告並未說明為何僅因○○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即可以依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為列管，況被告並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公告禁限建，應不得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

　㈢原告先後以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申請被告解除列管未果，經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爰請求被告應依原告申請為解除系爭建造執照列管之行政處分。又現行司法實務上已審認人民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得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被告依○○自辦重劃會違法請求，以所謂內部行政規則之管理方式，造成原告之權益受損，原告當可依民法第767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被告之勘驗及使用執照列管行為（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㈣並聲明：

  ⒈先位聲明：訴願決定撤銷。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

　　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

  ⒉備位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

三、被告答辯要旨：

　㈠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抽查，因系爭土地尚未完成市地重劃，應配合完成市地重劃以符合都市計劃而依法管制。系爭列管乃註記於內部之「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中，以提醒審查或協審人員本件仍有合法性不確定之情有待確認，須於核發使用執照前確認其合法性，僅係內部審查行為之管理措施，屬事實行為，並非對外之行政處分。況於本件訴願期間，原告已知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2款之異議程序，然原告迄今已逾2年仍未提出異議，則系爭列管縱屬行政處分，亦已不合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㈡原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始終未能陳明請求權基礎，原告提起本件課予義務或一般給付之訴，均無公法上請求權，欠缺起訴要件，與法不合，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駁回其訴訟。

　㈢系爭土地其中803、804號土地前手地主曾領取水泥地補償金，已有同意該市地重劃，○○自辦重劃計畫書為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過半數同意」之市地重劃案，已具有強制效力，尚非原告可片面表示不參與即可單獨脫離重劃。又內政部已先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1項第1款規定為系爭土地移轉等管制，即113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3年11月26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3年12月10日起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9個月）；暨內政部114年8月19日台內地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定，以被告114年8月21日府地重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禁止或限制○○市○○區○○○○市○○○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等（自114年9月10日至115年3月9日止共計6個月）在案。本件雖無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第1項第2款就系爭土地為禁限建管制，然係依據建築法第58條及第59條規定，系爭建造執照仍不可以妨礙都市計畫。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系爭都市計畫（原處分卷第3-112頁）、103年○○自辦重劃計畫書（原處分卷第389-447頁）及被告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原處分卷第525-526頁）、系爭建造執照（本院卷第19-33頁）、○○自辦重劃會110年9月23日函（本院卷第215頁）、被告建管處110年9月24日函（本院卷第39頁）、被告建管處110年10月29日函及簽呈（本院卷第217-219頁）、桃園市建造（雜項）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核表影本及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照片及本件之系爭列管註記影本（原處分卷第531-535頁）、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及111年12月5日行政陳述書函（本院卷第47-53頁、第55-57頁）、被告112年1月13日函（訴願卷第170-17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1-67頁）等件附卷可稽，洵堪認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具有防禦權功能，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得請求國家排除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負擔行政處分，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該侵害行為。國家之侵害行為如屬行政事實行為，此項侵害事實即屬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公法上原因」，受害人民得主張該行政事實行為違法，損害其權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以排除該侵害行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準此，人民因國家違法行政行為，例如因行政處分之違法執行所造成之結果，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排除處分之效力，再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請求行政法院判決予以除去，以回復未受侵害前之狀態，此即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而結果除去請求權可作為公法上一般給付訴訟之請求權，係以侵害狀態繼續存在，且有除去回復至行政行為前狀態之可能為前提要件（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0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㈡次按建築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第58條規定：「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一、妨礙都市計畫者。二、妨礙區域計畫者。三、危害公共安全者。四、妨礙公共交通者。五、妨礙公共衛生者。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第86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二、……；其有第58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並未授權主管建築機關得訂定相關管制或處罰規定。被告為執行內政部訂定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下稱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訴願卷第144-145頁），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訴願卷第146-148頁）。而按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加速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可知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及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僅係內政部及被告基於建築主管行政機關地位，就關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屬於行政規則，且對抽查不合規定案件之處理方式僅為列管（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第5點第1款），然此列管行政行為，僅係行政主管機關於所執掌建築執照案件抽查紀錄檔案冊上註記列管，屬行政部門所為內部作業簿冊之記載，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即未能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本件被告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就系爭建造執照註記系爭列管，僅係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拒絕原告請求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核屬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為亦非行政處分。原告如有不服，應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之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4303號裁定、106年度判字第28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件原告主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應依原告111年5月16日行政聲請書之請求，作成解除系爭建造執照之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先予敘明。

　㈢原告復主張系爭列管違法致損害原告權益，備位聲明乃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請求排除侵害即解除系爭列管云云。惟承前㈠所述，原告得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前提要件係原告基本權受行政機關違法侵害為前提要件。經查：

　1.按都市計畫法第6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第17條第1項規定：「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第2項規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2條前段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稱能確定建築線，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令規定豎立樁誌，而能確定建築線者而言；……」系爭建造執照所涉系爭土地，既位於系爭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內，且屬尚未辦理重劃之後期發展地區，自應受系爭都市計畫之規範，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嗣有○○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103年間向被告提送○○自辦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都市計畫將該後期發展地區尚未辦理重劃之土地以跨區方式一次辦理完成，即將系爭土地劃入該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經被告以103年6月17日府地重字第1030140338號函核定該重劃計畫書，並經成立○○自辦重劃會執行該重劃計畫等情，業如前述，則系爭土地自不得妨礙系爭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揆諸前揭法文規定，被告對於系爭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雖對於得確定建築線者得核發建造執照，惟本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合先敘明。

　2.次按建築法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就建築採發予執照之方式管理，且於建築工程中，有必要勘驗部分，應由建築主管機關於核定建築計畫時，指定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且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均得隨時加以勘驗，直至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若就必要勘驗部分未按時申報勘驗或經建築主管機關認有必要勘驗後，發現有建築法第58條各款情形時，即得施以罰鍰、勒令停工、命補辦手續或命修改、拆除等處分（參照建築法第1條、第26條第1項、第56條、第58條、第70條、第87條第7款等規定）；另就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部分，現行採取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即由建築主管機關就規定項目為審查及鑑定，分為查核項目（包括諸如書表、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圖說項目）等及審查項目（包括基地條件限制、土地使用管制等項目），其餘項目則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建築法規定簽證負責等（參照建築法第34條及其第3項所授權內政部訂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此外，內政部訂定內政部抽查作業要點，被告為執行此作業要點訂有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均為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就規定項目、簽證項目之抽查方式所為之作業規範，性質上雖屬行政規則，業如前述，其規定內容於不得違反建築法前揭規定之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之立法目的，亦不增加建築法關於建築執照審查、工程勘驗申報所無之限制之範圍內，被告本於其建築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據桃園市建造執照抽查執行方式，將其認為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者列為審查項目，就系爭建造執照為系爭列管，核無違法，即原告並無受被告機關違法侵害可言。則原告主張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難認有據。況系爭建造執照經被告以110年10月29日函知為系爭列管後，原告曾於110年11月24日向被告申報開工業經被告准予備查，此有被告110年11月24日府都建施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5-36頁），復據原告自陳系爭建造執照工程迄未曾進行興建，故而未曾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等語（本院卷第329頁），則日後果如原告向被告申報施工勘驗或申請使用執照未獲允准時尚非不得另行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從而，原告以被告所為系爭列管違法，主張依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備位聲明請求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被告依其申請作成解除系爭列管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備位聲明以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訴請被告解除系爭列管，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陳雪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